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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朱在龙、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盛晓英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盛晓英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５

，

６７０

，

０１７

，

１７４．０３ ５

，

１８８

，

７１０

，

２３３．２０ ９．２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２

，

９１５

，

４５６

，

３８７．２７ ２

，

８８２

，

７７２

，

７７６．２８ １．１３％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７２９

，

５７４

，

４４３．７９ －６．６５％ ２

，

１７１

，

３１９

，

１７６．５７ １．３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８９

，

２５８．７４ １１７．１５％ ６

，

１６７

，

３８８．８３ －４１．９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２６５

，

８２９．９６ １２８．８１％ ６

，

０７６

，

１１８．６７ －３２．０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４２８

，

６８５

，

８６６．７５ １３１．０１％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 ０ ０．０１ ０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 ０ ０．０１ 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２１％ －０．１６％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３９６

，

２０２．９４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６５４

，

０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９０

，

４７１．４２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３６

，

５０６．４６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１２

，

５６１．９４

合计

９１

，

２７０．１６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税收返还（增值税退税）

２

，

２７４

，

９１９．２３

子公司平湖市景兴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系福利企业，根据财税

［

２００６

］

１３５

号文件、财税［

２００７

］

６７

号文件的有关规定，该公司享受

增值税即征即退优惠政策，由于该政策具有持续性，因此作为经

常性损益处理。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１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９２

，

６９６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朱在龙 境内自然人

１６．２６％ １７７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３

，

４２５

，

０００

质押

１３３

，

４２５

，

０００

罗伟健 境内自然人

０．８２％ ８

，

９９４

，

０５８

毛海兵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９％ ５

，

３７９

，

１００

云南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

－

金丝猴

证券投资

．

瑞园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４１％ ４

，

４４６

，

６２０

陈喜初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４％ ３

，

７６５

，

１００

赵婉英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１％ ３

，

３８２

，

２００

金日红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８％ ３

，

０９５

，

７０１

胡颂平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６％ ２

，

８１８

，

４４３

张超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５％ ２

，

６９９

，

１０４

徐峰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９％ ２

，

１１５

，

５３１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朱在龙

４４

，

４７５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４

，

４７５

，

０００

罗伟健

８

，

９９４

，

０５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８

，

９９４

，

０５８

毛海兵

５

，

３７９

，

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３７９

，

１００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金丝猴证

券投资

．

瑞园

４

，

４４６

，

６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４４６

，

６２０

陈喜初

３

，

７６５

，

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７６５

，

１００

赵婉英

３

，

３８２

，

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３８２

，

２００

金日红

３

，

０９５

，

７０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０９５

，

７０１

胡颂平

２

，

８１８

，

４４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８１８

，

４４３

张超

２

，

６９９

，

１０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６９９

，

１０４

徐峰

２

，

１１５

，

５３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１１５

，

５３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朱在龙先生与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公司未知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报告期（

７－９

月）内，公司股东罗伟健信用账户持股数增加

８８９

，

３００

股，股东毛海兵信用

证券账户持股增加

５

，

３７９

，

１００

股，股东陈喜初信用账户持股数量增加

３

，

７６５

，

１００

股，股

东赵婉英信用账户持股数增加

３

，

３８２

，

２００

股，股东金日红信用账户持股增加

３

，

０９５

，

７０１

股，股东胡颂平信用账户持股增加

５９２

，

２００

股，股东张超信用账户持股数增加

２

，

６９９

，

１０４

股，股东徐峰普通证券账户持股增加

２４２

，

７３１

股。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２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资产负债表项目

１．

预付款项较期初增长了

９０．０１％

，主要系本期预付原材料款增加所致；

２．

其他应收款较期初减少了

５２．４４％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回部分应收款所致；

３．

存货较期初增长了

３０．７９％

，主要系公司生活用纸生产线在报告期内投产且

３０

万吨瓦楞纸生产线即

将进行试生产，报告期内增加采购备料，使得期末原料库存增加所致；

４．

其他流动资产较期初增长了

１１．９６

倍，主要系报告期内

６．８

万吨生活用纸项目及

３０

万吨高强瓦楞原纸

项目建设购进设备增加增值税进项税抵扣所致；

５．

长期股权投资较期初增加了

３５．８９％

，主要系报告期内联营企业莎普爱思上市确认收益增加所致；

６．

在建工程较期初增长了

１．５９

倍，主要系报告期内

６．８

万吨生活用纸项目及

３０

万吨高强瓦楞原纸项目

工程投入所致；

７．

长期待摊费用较期初增长了

２．６７

倍，报告期内固定资产改良支出增加所致；

８．

应付票据较期初增长了

３．６４

倍，主要系报告期内采用票据结算方式增加所致；

９．

应交税费较期初减少了

５９．７４％

，主要系年初未缴税费在报告期内缴纳所致；

１０．

应付利息较期初增长了

３．４７

倍，主要系报告期应付未付公司债券利息增加所致；

１１．

其他应付款较期初增长了

３２．７３％

，主要系报告期内完工技改项目工程尾款和质保金增加所致；

１２．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期初减少了

７０．０６％

，主要系报告期内到期归还所致；

１３．

长期借款较期初增长了

４．１９

倍，主要是报告期内

３０

万吨瓦楞纸项目建设投入所需而增加项目借款

所致；

（

２

）利润表项目

１．

资产减值损失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３７．０７％

，主要系坏账准备变动所致；

２．

所得税费用较去年同期下降了

１．４７

倍，主要系报告期应税利润下降所致；

（

３

）现金流量表项目

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了

１．３１

倍，主要系报告期内加强对货款回笼的管理，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下降了

１．１８

倍，主要系本期

６．８

万吨生活用纸项目持续建

设及

３０

万吨瓦楞纸项目投入等所致；

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了

３．５５

倍，主要系本期工程建设需资金量大，借款增加所致；

４．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５．２１

倍，主要系本期汇率变动折算差额增大

所致；

５．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增长了

６７．７６％

，主要是报告期内借款增加，在建工程项目支出及支付材

料款项等综合影响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非公开募集资金项目

６．８

万吨生活用纸项目在报告期内持续投入建设，至报告期末，其中一条生

产线已建成投产。

三、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朱在龙 避免同业竞争

２００６

年

０９

月

１５

日

持股期间 履行中

朱在龙

承诺其参与公

司

２０１１

年非公

开发行认购的

股份自上市起

３６

个月内不减

持。

２０１１

年

０７

月

０４

日

３６

个月 履行完毕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

２０１４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４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４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３０．００％

至

－１５．００％

２０１４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９００

至

１

，

１００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１

，

２９１．８３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低毛利的情况难以扭转，净利润较去年同期下降。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１

、报告期末，公司持有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

６０３１６８

，证券简称：莎普爱思）股份

９８０

万股，占该公司股份总额的

１５％

。

２

、报告期内，公司未买卖其他上市公司股份。

六、新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一）长期股权投资

１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规定，规范对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的长期股

权投资的确认和计量，投资方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按《企业会

计准则第

２２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范处理。本公司根据该准则要求，修订了有关长期股权投资

的会计政策，同时本公司对持有的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重大影响，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股权投

资，作为按成本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核算，不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

行调整。调整明细如下：

被投资单位名称 投资成本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

权益（

＋／－

）

上海阳普废旧物资回收利用

有限公司［注

１

］

７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

云南汉麻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注

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

建德市景兴包装材料有限公

司［注

３

］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

小计

１

，

８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８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８５０

，

０００．００

［注

１

］：上海阳普废旧物资回收利用有限公司系子公司上海景兴公司参股的公司持股比例为

２５％

，因

上海景兴公司不参与该公司的生产经营决策，对该公司不形成重大影响；

［注

２

］：云南汉麻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系本公司参股公司，持股比例为

２０％

，因本公司不参与该公司的生

产经营决策，对该公司不形成重大影响；

［注

３

］：系子公司平湖景包公司参股的公司，持股比例为

１８％

，因平湖景包公司对该公司持股

１８．００％

且

不参与该公司的生产经营决策。

２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第十一条规定：对被投资单位除净损益、其他综合收益以

及利润分配以外的所有者权益的其他变动的会计处理进行了调整，要求投资方对于被投资单位除净损益、

其他综合收益和利润分配以外所有者权益的其他变动，应当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并计入所有者

权益。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上海景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莎

普爱思）

９８０

万元股权，由于莎普爱思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

１

，

６３５

万股，导致股权比例由

２０％

稀释为

１５％

，公司

２０１４

年三季度财务报表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对由于莎普爱思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导致股权比例被稀释事项会计处理进行追溯调整，由此调减投资收益

２

，

６５１．６２

万元、调增

资本公积

２

，

６５１．６２

万元，影响当期利润。具体调整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被投资单位 交易基本信息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本公积

（

＋／－

）

留存收益

（

＋／－

）

资本公积

（

＋／－

）

留存收益

（

＋／－

）

莎普爱思

莎普爱思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首次向

社会公开发行股票，本公司持

股比例被动由

２０％

稀释至

１５％

２６

，

５１６

，

２２２．１６ －２６

，

５１６

，

２２２．１６

合计

２６

，

５１６

，

２２２．１６ －２６

，

５１６

，

２２２．１６

［注

１

］：以下简称莎普爱思。

（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

－

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

则第

３３

号

－

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金融工具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

－

公允价值

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

－

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

－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的相关情

况

公司本期财务报表中关于职工薪酬、财务报表列报、合并财务报表、金融工具列报、公允价值计量、合

营安排及与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相关业务及事项，已按上述准则的规定进行核算与披露，新准则的实施不

会对公司本期财务报表产生影响。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朱在龙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７

证券简称：景兴纸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４５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财政部

２０１４

年颁布和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一） 变更日期：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

（二） 变更原因：

２０１４

年

１－７

月，财政部陆续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

计准则第

９

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金融工具列报》，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

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

露》等企业会计准则。其中，除《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金融工具列报》规定在

２０１４

年年度及以后期间

的财务报告中按照准则要求对金融工具进行列报外，其余

７

项准则要求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

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本公司按要求执行上述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对涉及变更的项目进行会计政策变更和追溯调整。

（三）变更前后采用的会计政策介绍

１

、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公司是按照财政部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颁布的基本会计准则及具体会计准则、其后颁布的企业会计准

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制定本公司的会计政策和会计制度。

２

、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财政部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

３４

项具体会计准则（

３８

项具体准

则中，剔除本次被替换的

２

、

９

、

３０

、

３３

号）、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

规定，

２０１４

年财政部发布的

２

、

９

、

３０

、

３３

、

３９

、

４０

、

４１

号新会计准则。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一）长期股权投资

１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规定，规范对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的长期股

权投资的确认和计量，投资方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按《企业会

计准则第

２２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范处理。本公司根据该准则要求，修订了有关长期股权投资

的会计政策，同时本公司对持有的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重大影响，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股权投

资，作为按成本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核算，不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

行调整。调整明细如下：

被投资单位名称 投资成本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归属于母公司的

股东权益（

＋／－

）

上海阳普废旧物资回收利用有

限公司［注

１

］

７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

云南汉麻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注

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

建德市景兴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注

３

］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

小计

１

，

８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８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８５０

，

０００．００

［注

１

］：上海阳普废旧物资回收利用有限公司系子公司上海景兴公司参股的公司持股比例为

２５％

，因

上海景兴公司不参与该公司的生产经营决策，对该公司不形成重大影响；

［注

２

］：云南汉麻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系本公司参股公司，持股比例为

２０％

，因本公司不参与该公司的生

产经营决策，对该公司不形成重大影响；

［注

３

］：系子公司平湖景包公司参股的公司，持股比例为

１８％

，因平湖景包公司对该公司持股

１８．００％

且

不参与该公司的生产经营决策。

２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第十一条规定：对被投资单位除净损益、其他综合收益以

及利润分配以外的所有者权益的其他变动的会计处理进行了调整，要求投资方对于被投资单位除净损益、

其他综合收益和利润分配以外所有者权益的其他变动， 应当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并计入所有者

权益。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上海景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莎

普爱思）

９８０

万元股权，由于莎普爱思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

１

，

６３５

万股，导致公司持股比例由

２０％

稀释为

１５％

，公司

２０１４

年三季度财务报表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对由于莎普爱思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导致股权比例被稀释事项会计处理进行追溯调整，由此调减投资收益

２

，

６５１．６２

万元、调

增资本公积

２

，

６５１．６２

万元，影响当期利润。具体调整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被投资单位 交易基本信息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本公积

（

＋／－

）

留存收益

（

＋／－

）

资本公积

（

＋／－

）

留存收益

（

＋／－

）

莎普爱思

莎普爱思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首

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

本公司持股比例被动由

２０％

稀释至

１５％

２６

，

５１６

，

２２２．１６ －２６

，

５１６

，

２２２．１６

合计

２６

，

５１６

，

２２２．１６ －２６

，

５１６

，

２２２．１６

（二）职工薪酬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

－

职工薪酬》的规定，规范了职工薪酬的定义，短期薪酬会计处理规范，辞退

福利的会计处理规定，并引入了其他长期职工福利，完整地规范职工薪酬的会计处理，公司按照该准则的

要求进行做了适当的修改并在财务报表及附注中进行列示与披露。

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三）财务报表列报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

－

财务报表列报》的规定，修改财务报表中的列报，并将“费用按照性质分

类的利润表补充资料”作为强制性披露内容，包括利润表中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分为两类列报：（

１

）以后会计

期间在满足规定条件时将重分类进损益的项目；（

２

）以后会计期间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项目。

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四）合并财务报表

根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

－

合并财务报表》的规定，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应当以控制为基础

予以确定。该准则建立了判断控制存在与否的单一模型规定对被投资方形成控制需要具备的三个要素为：

（

１

）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力；（

２

）通过参与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

３

）有能力运用对被投资

方的权力影响其回报金额。根据该准则，公司已变更相应的会计政策要素以确认对被投资方是否具有控制

权及是否应当被合并。

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五）公允价值计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

－

公允价值计量》的规定，规范了公允价值定义，明确了公允价值计量的

方法，根据公允价值计量所使用的输入值将公允价值计量划分为三个层次，并对公允价值计量相关信息的

披露作出了具体要求。

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六）合营安排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

－

合营安排》 规范了对一项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参与方共同控制的安排的认

定、分类及核算。合营安排根据合营方在其中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分为共同经营和合营企业。共同经

营，是指合营方享有该安排相关资产且承担该安排相关负债的合营安排。合营企业，是指合营方仅对该安

排的净资产享有权利的合营安排。该准则要求合营方对合营企业的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对共同经营则确

认其资产（包括其对任何共同持有资产应享有的份额）、其负债（包括其对任何共同产生负债应承担的份

额）、其收入（包括其对共同经营因出售产出所产生的收入应享有的份额）及其费用（包括其对共同经营发

生的费用应承担的份额）。

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七）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

－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的规定，规范并修改了企业对子公司、合营

安排、 联营企业以及未纳入合并范围的结构化主体中所享有的权益的相关披露要求， 公司按披露要求执

行。

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三、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的说明和意见

（一） 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合理变更的，更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及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变更会计政策属于上市公司根据法律、行政法

规或者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要求变更会计政策，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根据财政部于

２０１４

年陆续颁布或修订的一系列企业会计准则，公司对会计政策进行

相应变更，并对涉及的业务核算进行追溯调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１３

号：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合法权益的情况，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我们同

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三）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规定及公司的实际情况，使财务数据更加符合公司

实际情况，能够更准确、可靠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备查文件

公司五届七次董事会决议

公司五届五次监事会决议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７

证券简称：景兴纸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４３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监事会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向全体监事发出了

召开五届五次监事会会议的通知，公司五届五次监事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与会

议表决的监事为

３

人，实际参与表决的监事

３

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会议审议并以全票赞同通过以下议案：

一、以三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三季度全文及正文》，

并提出如下审核意见：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核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在编制过程中，未发现三季报信息和重要财务数据提前泄露

的情况。

二、以三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规定及公司的实际情况，使财务数据更加符

合公司实际情况，能够更准确、可靠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

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７

证券简称：景兴纸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４２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

全体董事发出了召开五届七次董事会会议的通知， 公司五届七次董事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以通讯表决的

形式召开。应参与表决的董事为

９

人，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

９

人。公司监事及其他高管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由

董事长朱在龙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审议并以全票赞同

通过以下议案：

一、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

摘要》。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全文刊登于《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公告编号为临

２０１４－０４４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披露于巨潮资

讯网。

二、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财政部对会计准则的修订， 公司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有关本议案的具体内容全文刊登于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为临

２０１４－０４５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８４

证券简称：江海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４３

第三季度

报告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７

证券简称：景兴纸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４４

第三季度

报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陈卫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朱烨梅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１

，

９１１

，

１３４

，

２１２．９７ １

，

８１５

，

７３９

，

３４１．３７ ５．２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１

，

５５１

，

３７２

，

２６６．７６ １

，

４５９

，

５３６

，

０２３．４６ ６．２９％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３０１

，

７４４

，

５１１．５１ ８．８８％ ８６９

，

０７２

，

７２６．３５ １０．２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４３

，

０７７

，

４７７．４５ ２１．２５％ １１９

，

５１８

，

１８３．９６ ２４．６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４２

，

４３７

，

４６６．５３ ２２．５１％ １０９

，

１３１

，

５２６．３７ １７．７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１２５

，

９８５

，

３２０．９５ ５９．８６％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２９４ －２２．７９％ ０．３５９１ －２１．９３％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２９４ －２２．７９％ ０．３５９１ －２１．９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８４％ １５．９２％ ７．８８％ ０．３３％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２

，

１４３

，

２５４．４２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１

，

８３４

，

６８７．９４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７８

，

０９１．１１

合计

１０

，

３８６

，

６５７．５９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１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１７

，

５５６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億威投資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３７．５０％ １２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

朱祥 境内自然人

１２．３８％ ４１

，

１８６

，

２００ ０

质押

１６

，

７００

，

０００

中国农业银行

－

景顺长城内需增

长贰号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２．７６％ ９

，

１９９

，

５９１ ０

中国银行

－

景顺

长城策略精选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２．６７％ ８

，

８９３

，

８００ ０

陈卫东 境内自然人

２．６６％ ８

，

８６４

，

０００ ４

，

１５５

，

０００

中国农业银行

－

景顺长城内需增

长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２．４２％ ８

，

０６３

，

６８４ ０

陆军 境内自然人

２．０１％ ６

，

６８８

，

０００ ３

，

１３５

，

０００

邵国柱 境内自然人

１．２３％ ４

，

０８６

，

０００ １

，

９８０

，

０００

景顺长城基金

－

建设银行

－

中国

人寿

－

中国人寿

委托景顺长城基

金公司股票型组

合资产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０６％ ３

，

５１６

，

３９９ ０

徐永华 境内自然人

０．９４％ ３

，

１４１

，

３３３ １

，

６６９

，

１９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億威投資有限公司

１２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朱祥

４１

，

１８６

，

２００

中国农业银行

－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

贰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９

，

１９９

，

５９１

中国银行

－

景顺长城策略精选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８

，

８９３

，

８００

中国农业银行

－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８

，

０６３

，

６８４

景顺长城基金

－

建设银行

－

中国人

寿

－

中国人寿委托景顺长城基金公

司股票型组合资产

３

，

５１６

，

３９９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

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深

２

，

７３３

，

２４４

东海基金公司

－

工行

－

东海基金

－

海

捷

－

鑫龙

３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１

，

５３３

，

８７４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长盛电子

信息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５１６

，

４５２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

能

－

国寿瑞安

１

，

２９５

，

８３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本公司与上述股东均无关联关系，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

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无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２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新的会计准则涉及的相关会计政策变动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及公司合并财务报表无重大影

响。

２

、本次报告中指标变动情况及主要原因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１

、预付账款较年初增加

１

，

０８６

，

７５３．５２

元，增长

１２３．５１％

，主要是公司增加固定资产的投入和支付购买

材料预付款。

２

、其他应收款金额较年初增加

２

，

０１４

，

５９５．８８

元，增长

５３．３７％

，主要是公司部分出差人员借用备用金和

应收出口退税款。

３

、其他流动资产较年初增加

４７２

，

７８０．６１

元，增长

１８３．３８％

，主要是应交增值税留抵增加所致。

４

、长期股权投资较年初增加

２９

，

０６２

，

３３２．８２

元，增长

４１．１９％

，主要是公司对

ＶＯＬＴＡ

材料有限公司投资

和内蒙海立对宝鸡宝昱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投资所致。

５

、在建工程较年初增加

４９

，

４６７

，

７９７．３６

元，增长

２３６．７５％

，主要是公司对固定资产的投资增加所致。

６

、长期待摊费用较年初增加

４４８

，

８６９．３８

元，增长

２９５．６４％

，主要是公司超容技术费和江苏荣生电子推

广产品制作展厅等所致。

７

、短期借款较年初减少

４８

，

８３３

，

３４４．６７

元，下降

８９．０６％

主要是子公司凤翔海源和江苏荣生电子归还银

行借款所致。

８

、应付票据较年初增加

３

，

２６９

，

８０３５．８０

元，增长

１３２．３７％

，主要是公司向银行申请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支

付到期货款。

９

、应付职工薪酬较年初增加

２

，

０９３

，

８３６．０６

元，增长

５２．９５％

，主要是计提职工绩效考核福利费。

１０

、应交税费较年初增加

１０

，

１４５

，

０４４．０１

元，增长

１３２．５％

，主要是公司应交企业所得税增加。

１１

、其他应付款较年初减少

８

，

３６１

，

０８１．７５

元，下降

３２．６７％

，主要是凤翔海源储能材料有限公司支付部

分工程款项所致。

１２

、股本较年初增加

１２

，

４８０

万元，增长

６０％

，主要是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１－９

月份）

１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份较去年同期增加

１

，

６２６

，

７３８．４３

元，涨幅

５２．５８％

，主要是公司上交城

市维护税和教育费附加增加所致。

２

、财务费用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份较去年同期下降

２

，

７９６

，

１６７．３６

元，降幅

５０．３４％

，主要是汇兑损失减少所致。

３

、资产减值损失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份较去年同期下降

２

，

３４２

，

１８６．１３

元，降幅

７７．３７％

，主要是江海本部存货

跌价准备转回所致。

４

、投资收益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份较去年同期增加

１７

，

３４９

，

１５７．２３

元，涨幅

１６５．８４％

，主要是公司对南通托普

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所得所致。

５

、营业外收入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份较去年同期下降

３

，

３７３

，

３７６．７

元，降幅

５９．３６％

，主要是公司获得的政府补

贴收入减少所致。

６

、所得税费用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份较去年同期增长

５

，

５６４

，

８９３．０２

元，涨幅

３２％

，主要是利润总额增加和

２０１３

年末新增子公司江苏荣生电子有限公司产生本期所得税费用所致。

三、利润表项目（

７－９

月份）

１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２０１４

年

７－９

月份较去年同期增加

６３４

，

２１９．６６

元，涨幅

５３．１７％

，主要是公司上交城市

维护税和教育费附加增加所致。

２

、财务费用

２０１４

年

７－９

月份较去年同期下降

６１２

，

９４５．０６

元，降幅

５１．６０％

，主要是汇兑损失减少所致。

３

、资产减值损失

２０１４

年

７－９

月份较去年同期下降

２

，

７９４

，

１８１．３７

元，降幅

２８４．４３％

，主要是公司对公司本

部存货跌价准备转回所致。

５

、营业外收入

２０１４

年

７－９

月份较去年同期上升

４５５

，

９８５．０９

元，涨幅

７０．９３％

，主要是公司获得的政府补

贴收入增加所致。

６

、所得税费用

２０１４

年

７－９

月份较去年同期增加

２

，

９７４

，

８４３．７９

元，涨幅

５６．３４％

，主要是利润总额增加和

２０１３

年末新增子公司江苏荣生电子有限公司产生本期所得税费用所致。

四、现金流量表项目：

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上升

４７

，

１７７

，

００９．３

元，涨幅

５９．８６％

，主要是公司与供应商

洽谈支付货款信用期限使现金流出减少所致。

２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下降

８７

，

６３４

，

７４７．６６

元，降幅

３４６１．１９％

，主要是子公司凤

翔海源和江苏荣生归还银行贷款和公司利润分配支付现金比去年增加所致。

３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影响较去年同期上升

５

，

３７２

，

３１７．１０

元，涨幅

１３６．２１％

，主要是受美元

汇率变动影响去年同期产生汇兑损失，而今年产生汇兑收益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担任本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职务

的股东陈卫

东、陆军、邵国

柱、顾洪钟、顾

义明、徐永华、

王军、王汉明、

丁继华、宋国

华、邵美娟

本人在担任公

司董事

／

监事

／

高

级管理人员期

间每年转让的

股份不超过本

人所持有本公

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本人从公

司离职后半年

内，不转让本

人所持有的本

公司股份，在

申报离任六个

月后的十二个

月内通过证券

交易所挂牌交

易出售本公司

股票数量占其

所持有本公司

股票总数的比

例不超过

５０％

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公司股

份。

２０１０

年

０９

月

２９

日

按承诺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江海股份

公司在盈利、

现金流能满足

正常经营和长

期发展的前提

下，应积极推

行现金分配方

式，每年以现

金方式分配的

利润不低于当

年实现的可分

配利润的

１０％

２０１２

年

０１

月

０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按承诺履行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如有）

承诺尚未到期，承诺事项未完成。

四、对

２０１４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４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４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１０．００％

至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１４

，

２６８．５７

至

１６

，

７９２．６６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１２

，

９１７．４３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预计公司四季度仍将保持良好的市场需求和业绩增长。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六、新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法定代表人 ： 陈卫东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８４

证券简称：江海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４１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以专人送达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向

全体董事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在公司第一会议室以现

场会议的方式召开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董事

９

人。会议召

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召开董事会会议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陈卫东先生主持，经

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及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及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陈卫东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方仁德先生为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

届满为止。同时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本议案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此项决议通过。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名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同意提名如下人员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公司

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组成如下：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陈卫东先生（主任委员）、陆军先生、陈忠逸先生；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陈忠逸先生（主任委员）、阮新波先生、陆军先生；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阮新波先生（主任委员）、李国伟先生、施平先生；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施平先生（主任委员）、梁子权先生、陈忠逸先生；

本议案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此项决议通过。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陆军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同意聘任邵国柱先生为公司高级副总裁，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同意聘任徐永华先生、顾洪钟先生、顾义明先生、王军先生、丁继华先生、王汉明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

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同意聘任丁继华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同意聘任王汉明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王汉明先生联系方式：

电话：

０５１３－－８６７２６００６

；邮箱：

ｗｈｍ＠ｊｉａｎｇｈａｉ．ｃｏｍ

；传真：

０５１３－－８６５７１８１２

）

同意聘任王军先生兼任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本议案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此项决议通过。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潘培培女士为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潘培培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潘培培女士联系方

式：电话：

０５１３－－８６７２６００６

；邮箱：

ｉｎｆｏ＠ｊｉａｎｇｈａｉ．ｃｏｍ

；传真：

０５１３－－８６５７１８１２

）

本议案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此项决议通过。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内审部门部长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同意聘任杨洪娟女士为审计部部长，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

止。

本议案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此项决议通过。

六、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４

年三季报的议案》

《

２０１４

年三季报全文》及《

２０１４

年三季报正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相关信息。

本议案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此项决议通过。

特此公告。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１

、陈卫东先生，董事长，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３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高级经

济师。陈卫东先生是江苏省九届人代会代表、江苏省十一次党代会代表、南通市十二届人代会代表，中国电

子元件行业协会常务理事、南通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曾被评为全国乡镇企业家和被授予江苏省优秀

民营企业家称号。陈卫东先生

１９８１

年进入电容器厂，历任南通江海电容器厂研究所所长、设备科副科长、副

厂长、厂长、江海有限公司董事长、

ＣＥＯ

和党委书记，现为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二届董事会董事

长、党委书记。

陈卫东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８８６．４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６６％

。陈卫东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无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２

、方仁德先生，董事，香港永久性居民，

１９７２

年出生，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方仁德先生为肇丰集团及

其集团多间全资附属公司董事，曾经于美国投资银行

Ｄｏｎａｌｄｓｏｎ Ｌｕｆｋｉｎ ＆ Ｊｅｎｒｅｔｔｅ

任职。

方仁德先生为实际控制人香港亿威投资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任

何关联关系，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

未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３

、陆 军先生，董事，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４

年出生，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陆军先生

１９８１

年进入电容器厂，历任电容器厂厂长助理、常务副厂长、江海电容器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陆军

先生参与研制的“高比容中高压化成箔”项目

１９９３

年获江苏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公司二届董事会董事，

总裁。

４

、阮新波先生，九三学社，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０

年出生，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学院

副院长，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曾任华中科技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阮新波先生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

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５

、陈忠逸先生，党员，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５１

年出生，现任中国电子元件电容器分会秘书

长，陈忠逸先生曾任职于上海天和电容器厂、上海仪电控股集团、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

陈忠逸先生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

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６

、施平先生施平，男，教授、博士、南京审计学院审计与会计学院院长，南京审计学院教学名师。曾任南

京经济学院投资统计系副主任、华泰证券南通营业部总经理、江苏众天信会计师事务所副所长、南京天启

财务顾问公司总经理。

施平先生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

未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７

、李国伟先生，董事，香港永久性居民，

１９５８

年出生，毕业于香港大学，主修商业管理。现任香港上市公

司亿都 （国际控股） 有限公司之行政总裁兼公司执行董事。李国伟先生曾任香港花旗银行企业货款部长

官，具有多年银行业务、财务及管理顾问及实业管理经验。

李国伟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亿威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４２１９．９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１２．６８％

。 李国伟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８

、梁子权先生，董事，香港永久性居民，

１９６３

年出生，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主修会计学；并持有澳洲

Ｍｏｎａｓ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现为澳洲执业会计师公会会员。曾任香港花旗银行企业货款部经理，

及拥有多年财务及管理顾问的工作经验。目前任香港上市公司亿都（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梁子权先生供职于公司法人股东亿威投资有限公司，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９

、邵国柱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３

年出生，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邵国柱先生

１９８０

年

进入电容器厂，历任电容器厂检验科科长、厂长助理兼任技术科科长、副厂长、江海有限董事、副总裁。邵国

柱先生参与研制的“

ＣＤＳＣＰ

高分子聚合物阴极固体铝电解电容器”项目获

２００７

年度南通市科学技术进步一

等奖、江苏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是公司一届、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高级副总裁。

邵国柱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４０８．６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２３％

。邵国柱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无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

１０

、徐永华先生，副总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４

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历任南通

江海电容器厂班组长、检验员、质量管理员、生产科副科长、生产科科长、制造管理部部长、厂长助理、副厂

长，江海电容器有限公司副总裁，江海股份副总裁。

徐永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３１４．１３３３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９４％

。徐永华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

１１

、顾洪钟先生，副总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６

年出生，本科学历。顾洪钟先生自

１９８７

年

进入电容器厂，历任电容器厂销售科副科长、国际合作部副部长、厂长助理、副厂长、江海电容器有限公司

副总裁，江海股份副总裁。

顾洪钟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２６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７８％

。顾洪钟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无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

１２

、顾义明先生，副总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２

年出生，西安交通大学电子材料与元件专

业毕业，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历任原电子工业部南京第

１４

研究所工程师，南通江海电容器厂研究所副所

长、所长、厂长助理，江海电容器有限公司副总裁。曾荣获省级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一项、三等奖四项及江苏

省优秀新产品开发设计人员的荣誉称号。

顾义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３０４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９１％

。顾义明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无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

１３

、王 军先生，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７

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经

济师，英国剑桥财务总监高级专业一级认证。王军先生自

１９８９

年进入电容器厂，历任南通江海电容器厂工

艺员、检验员、材料检验员、十车间主任、厂长助理兼第三制造部部长、副厂长、江海电容器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兼财务经理，江海股份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

王 军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２７２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８２％

。王 军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无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

１４

、王汉明先生，董事会秘书，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６

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王汉

明先生自

１９８７

年进入电容器厂，历任电容器厂办公室主任、党委专职副书记，江海电容器有限公司

ＣＥＯ

特

别助理、党委专职副书记，江海股份董事会秘书，党委专职副书记。

王汉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２３０．４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６９％

。王汉明先生具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

《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符合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王汉明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关联

关系， 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王汉明先生联系方式： 电话：

０５１３－－８６７２６００６

；邮箱：

ｗｈｍ＠ｊｉａｎｇｈａｉ．ｃｏｍ

；传真：

０５１３－－８６５７１８１２

）

１５

、丁继华先生，总工程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１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自

１９９５

年进入电容器厂，历任电容器厂技术开发部部长、国内贸易部部长，江海电容器有限公司副总裁兼总

工程师。曾被评为南通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南通市“

２２６

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中青年科学技术带头人，现

担任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江苏省电容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技术委员会委员。

丁继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１４４．７５４１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４３％

。丁继华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

１６

、杨洪娟，女，汉族。

１９７１

年出生于南通市通州区三余镇。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毕业于南通职业大学工业企业会

计专业，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在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完成会计本科学业，取得学士学位证书。

１９９６

年通过助理

会计师考试；

２００２

年通过中级会计师考试。

１９９４

年

８

月到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质量检验

组长、车间生产组长、制造部核算员、成本会计、财务部副部长等。

杨洪娟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１７

、潘培培，女，汉族，中共党员，

１９８８

年出生于南通市通州区五接镇，毕业于武汉科技大学财务管理专

业，管理学学士学位，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进入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曾在制造部和证券部工作。

潘培培女士具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符合证券事务代表任职资格；与上市

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上

市公司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联系方式： 电话：

０５１３－－

８６７２６００６

；邮箱：

ｉｎｆｏ＠ｊｉａｎｇｈａｉ．ｃｏｍ

；传真：

０５１３－－８６５７１８１２

）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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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在公司会

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以专人方式送达。会议由宋国华先生主持，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宋国华为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本议案赞成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此项决议通过。

二、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４

年三季报的议案》

根据《证券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公司监事会对

２０１４

年三季度报告进行了充分审核，认为

１

、《公司

２０１４

年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２

、《公司

２０１４

年三季度报告》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在重大方面真实、

准确、完整地反映了报告期内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２０１４

年三季报全文》及《

２０１４

年三季报正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相关信息。

本议案赞成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此项决议通过。

特此公告。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宋国华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６

年出生，本科学历。宋国华先生自

１９９８

年进入电容器

厂，历任南通江海电容器厂设备管理员、电容器厂车间主任、设备科副科长、设备管理科科长、江海有限制

造管理部副部长，现任江海股份制造管理部部长。

宋国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４２．５

万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１３％

。宋国华先生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